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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项目招标公告
公告时间： 2023年  3 月 20 日
根据《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处置操作规范》辽机管资函（2016）13号文件有关规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对一批拟处置部分老旧设备资产委托辽宁瑞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现对上述资产依据评估价值进行回收服务进行公开询价，欢迎合格的服务商前来投标。
一、回收处置项目编号: LNCJXY-2023-BFCZ01
二、回收处置项目名称：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
三、回收资产评估价：21965元
四、回收日期：回收结算后经校方同意3日内完成
五、回收项目概况：
本次回收项目内容为我院后勤处经过资产评估的一批拟报废设备，主要包含废旧家具和餐饮设备等，具体名称与数量详见招标文件评估明细表。上述资产评估总价为21965元。
六、投标服务商资格要求：
1. 供应商必须是中国境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本项目经营范围（包括回收）并有对公账号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公司。
2. 应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赂行为。
3.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七、现场踏勘：
2023年3月23日上午集中现场踏看时间：上午9:00--11:00，联系人：邓老师老师， 联系方式： 024-88797966 13889378397。
八、获得询价文件的时间及方式
即日起至 2023年 3月27日 9:30  (北京时间)，由本公告附件获得电子询价文件。
九、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时间，递交投标文件及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3月27日9:30 (北京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及投标地点：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开发区蒲硕路88号）图书馆四楼第二会议室。
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携带密封后的投标文件准时参加会议。
十、质疑与投诉
服务商对询价文件有疑义时可在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部门和资产管理处提出。
接收质疑与投诉函方式：书面纸质
联系方式
1.采购部门：后勤处             
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024-88797966               
2.资产管理处：
联系人：钱老师               
联系电话：024-88797835                
3.纪检监察审计处联系方式
电话： 024-88797836

附件：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项目询价文件
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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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校内询价项目询价文件（服务）


项目名称：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
项目编号：LNCJXY-2023-BFCZ01

	序号
	服务名称
	具体参数
	单位
	数量
	报价（元）

	1
	资产回
收处置
	按照学院要求完成回收物品缴费及回收处理工作（详见项目需求和询价公告）
	项
	1
	

	合计
	



报价单

报价单位（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地址：                                           

                                               年     月     日

项 目 需 求

一、项目概况
本次回收项目内容为学院后勤处经过资产评估的一批拟报废设备，主要包含废旧家具和餐饮设备等，具体名称与数量详见公告后的评估明细表。评估总价21965元。
二、资格要求
1.供应商必须是中国境内合法注册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具有本项目经营范围（包括回收）并有对公账号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公司（提供投标人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需经过上年度有效年检）。
2.应自觉抵制政府采购领域商业贿赂行为（提供相关承诺）。
3.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三、回收方式及要求
详见后附件《废旧商品回收服务协议》。
四、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为人民币报价，包含完成项目可能需要的所有费用，且不能低于评估价值合计21965元。
（五）其它要求 
成交原则：  在符合本次询价采购要求的前提下，按报价最高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附件：

废旧商品回收服务协议

甲方：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乙方： 
根据辽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联合下发的《辽宁省公共机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由乙方负责本次甲方废旧商品的回收、处理工作。经双方协商，约定如下：
一、回收内容
按照学院拟处置部分老旧资产回收清单所列内容执行。
二、回收方式
乙方按甲方要求完成本次废旧资产的回收，其中：
回收时间：回收结算后经甲方同意3日内完成；
回收地点：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指定地点 。
三、回收结算
1.乙方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甲方指定帐户完成本次回收残值（投标报价）转账。（转账信息---单位名称：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税号：122100004630018866 ， 开户行：盛京银行沈阳市天合支行，账号：0308010141900001209）。
2.乙方回收同时出具符合甲方报废制度要求的回收凭据（辽宁省废旧商品统一回收凭据）。 
四、甲方责任
1、宣传废旧商品回收利用的重要意义，组织本单位废旧商品交售；
2、向乙方提供此项工作的相关负责人和联系方式；
3、向乙方提供回收凭证模板。
五、乙方责任
1、对回收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专门培训，合格后上岗，统一着装，挂牌服务；
2、安全使用回收车辆；
3、认真填写回收凭证；
4、对甲方交售的各种废旧商品依照投标报价进行结算；
5、确保回收的废旧商品得到安全、环保处置。
六、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七、本协议签字盖章生效，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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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数

量

单位 规格型号 评估后净值（元）

1 冰柜 4 台 200

2 水泵 2 台 60

3 射频IC卡水控设备 62 个 J5010 1550

4 收碗车 4 台 900*550*800mm 400

5 双炒单温灶 1 台 1800*1000*800mm 100

6 和面机 1 台 15KG 150

7 餐食车 1 台 1200*760*800mm 100

8 活动收盘车 1 台 1500*500*900mm 100

9 三炒灶 1 台 2200*1000*800mm 100

10 寝室桌子 15 件 150

11 衣柜 7 件 800*500*1800mm 350

12 卷柜 18 件 900*500*1800mm 900

13 转椅 31 件 500*450*450*1000mm 620

14 寝室凳子 89 把 1200*600*430mm 267

15 学生用床 175 套 标准 8750

16 学生床板 278 个 标准 1390

17 上网椅 233 件 450*400*430*750mm 1864

18 学生排椅 114 件 1140

19 排椅 250 件 2500

20 学生餐厅桌椅 22 套 330

21 办公桌 26 件 1400*700*750mm 520

22 玻璃门卷柜 7 件 50

23 办公隔断 1 人位 50

24 绘图桌 27 件 900*600*800mm 324


